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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54/587/Add.2)通过] 

54/209.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的后续活动 

 大会, 

 铭记其 1997 年 12 月 18 日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的后续活动与人类住区

委员会今后的作用的第 52/192 号决议以及 1998 年 12 月 15 日关于大会全面审查和评价

生境议程
1
实施情况的特别会议的第 53/180号决议, 

 注意到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依照第 52/192 号决议核可的 2000-2001 两年期

工作方案
2
 系根据 生境议程 的结构编制, 

 又注意到 2000-2001 两年期工作方案中的两项次级方案符合 生境议程 中有关使所

有人获得充分住房和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中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发展的目标,  

 认识到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新的战略思想的主旨及其对关于有保障的使用权和

城市管理的两项全球宣传运动的侧重是有效实施 生境议程 的战略着手点, 

 重申中心作为 生境议程 实施工作的联络点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生境中心通过积极调

动和扩大其联合国 政府和非政府合作伙伴网络充分发挥这一作用的必要性, 

                         

1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的报告,1996年 6月 3日至 14日,伊斯坦布尔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 E.97.IV.6),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2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会议,补编第 8号 (A/54/8),附件一,A.2节,第 17/2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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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需要为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在全球 区域和地方各级实施 生境议程

的努力提供战略性支助, 

 1. 要求联合国所有相关组织和专门机构继续努力为 生境议程
1 
的实施工作采取

具体行动; 
 

 2. 又要求那些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各相关组织和专门机构确定其拟在大会全面审查

和评价 生境议程 实施情况的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中拟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3. 请联合国协调员系统特别通过协作实施以地方当局和民间合作伙伴的充分参与为

基础的国家地方行动计划来增强其对 生境议程 实施工作的支助; 

 4. 要求所有成员国依照人类住区委员会在其 1999 年 5 月 14 日第 17/1 号决议中所

提出的各项建议,
3
 着手编制其汇报 生境议程 实施情况的国家报告,以期对大会拟于

2001 年举行的全面审查和评价 生境议程 实施情况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做出全面贡献,

其中包括视需要仿效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期间创立的模式增强和启动国家协调机

制,包括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 

 5. 请所有有能力的会员国为此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供资金,以便特别使最不发

达国家及其民间社会合作伙伴得以为筹备进程和特别会议本身进行充分准备和全面参与  

 

1999年 12月 22日 

第 87次全体会议 

 

 

                         

3
 同上,A.1 节  


